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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光伏”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3,808.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徽鑫铂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子公司鑫铂光伏提供担保余额为129,341.17万元；公司

对所有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50,742.8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子公司鑫铂光伏提供担保余额为125,533.17万元；公司对

所有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346,934.80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股东会授权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并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根据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市场开拓情况，公司拟向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45.00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子公司鑫铂光伏因业务发展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

开立民信1,000.00万元。 公司为鑫铂光伏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近日《最高额保证合

同》已完成签署。

2、公司子公司鑫铂光伏因业务发展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开立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5,400.00万元，存入保证金2,592.00万元。 公司为鑫铂光伏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近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完成签署。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1、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 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81MA8NAP3Q7L

注册资本 1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唐开健

住所 安徽省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 2021年10月20日

主营业务 铝型材和铝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股东构成 公司直接持股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鑫铂光伏的总资产为261,910.54万元，负债总额为178,053.18

万元， 净资产为83,857.36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31,880.77万元， 利润总额10,

746.94万元，净利润10,785.50万元（2024年度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鑫铂光伏的总资产为316,617.68万元，负债总额为226,099.22

万元，净资产为90,518.45万元，2025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9,948.58万元，利润总额

5,927.35万元，净利润6,661.10万元（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鑫铂光伏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4、保证范围：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5、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责任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4、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责任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人鑫铂光伏为公司子公司。公司为鑫铂光伏提供担保，有利于拓宽其融资渠道，

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生产经营需要，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会给公司

带来较大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50,742.80万元（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116.26%，以上担保

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或涉及诉讼的对外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上述担保金额不包含公司为开展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集团资产池业务，公

司及子公司互为担保及反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供应链业务融资凭证；

3、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凭证。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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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2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0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青路269号上海世博逸衡酒店2楼多功能厅C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2月10日

至2025年12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1.01 关于选举张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25年11月22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50 电科数字 2025/12/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或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登记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

股凭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

人签署。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

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委托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需公证。

4、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5、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6、参会登记不作为 A�股股东依法参加股东会的必备条件。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白莲泾路127号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19楼证券事务

部

（三）登记时间：2025年12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00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白莲泾路127号中电科信息科技大厦19楼

联系电话：021－33390288

特此公告。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2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1 关于选举张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累积投票议案：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

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

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

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

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

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

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600850� � � � � � � �证券简称：电科数字 公告编号：临2025-062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11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11月21日以电子通信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书面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蒋国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同意，董事会同意提名张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文军：

男，196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博士。 历任上海交通大学电信学

院教授、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未

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非上市公司

贵州多彩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广电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市公司上海

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文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张文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6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5-082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

11月2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7日通过微信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其中，董事金桦、江涛、江荣海及陈玉琴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参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新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注册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深化战略布局、加强大湾区业务协同，大力发展华南区域业务，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

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公致远 （珠海横

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注册资本15,000万元。 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对外投资注册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3）。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2025-083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注册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为深化战略布局、加强大湾区业务协同，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旗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全资子公

司中公致远（珠海横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注册

资本15,000万元，以加速拓展华南区域市场，促进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2、审议情况

2025年11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注册子

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上述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注册公司情况

1、拟注册公司名称：中公致远（珠海横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李德林

5、公司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港澳大道2333号1栋201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业务培训（不含教

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科技中介服

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8、出资方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对外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不需要签订投资协议。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在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旨在利用其政策与区位优势，加

强与大湾区合作，助力公司开拓华南区域业务市场，推动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2、存在的风险

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环境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加剧等不确定

因素。公司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将建立健全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积极

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此外，子公司的设立尚需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办理登记手续，最

终核准的内容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和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从长

期来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预计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和长期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35(A)� 900925(B)�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B股 编号：临2025-045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拟

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通过增

厚每股收益，维护公司价值并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5年10月

31日发布的《上海机电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

本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

票的注销。

二、 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

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 债权申报所需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1月22日至 2026� 年1月5日，8:30-11:30， 13:00-17:00（双

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址：上海市江场路1450号T5幢14楼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邮政编码：200072

4、联系人：孙婕

5、联系电话：021-68547168

6、传真号码：021-68547170

7、电子邮箱：sunjie@shanghai-electric.com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并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35、900925� � �证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B股 公告编号：临2025-046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5年9月12日，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67%股权的议案》，同意授权公

司管理层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上海斯米克

焊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米克焊材” ）67%股权，挂牌价格为2025年6月30日斯米克焊

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人民币43,462.94万元的67%股权对应评估值人民币29,

120.17万元。

上述转让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发布的《上海机电关于挂牌转

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0）。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1月17日在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斯米克焊材67%

股权。 近日，公司收到联交所出具的通知，本次转让公告期届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公司将在联交所第二次挂牌转斯米克焊材67%股权，挂牌价格为2025年6月30日标的

资产的评估值下浮10%，即人民币26,208.189万元。

公司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35、900925� � �证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B股 公告编号：2025-044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东怡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7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6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7,822,87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8,493,97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9,328,9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51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52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庄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副董事长万忠培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34,066 99.9517 165,306 0.0307 94,600 0.0176

B股 29,027,902 98.9737 260,800 0.8892 40,200 0.1371

普通股合计： 567,261,968 99.9012 426,106 0.0750 134,800 0.0238

1.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7,966 99.9506 165,306 0.0307 100,700 0.0187

B股 29,027,902 98.9737 260,800 0.8892 40,200 0.1371

普通股合计： 567,255,868 99.9001 426,106 0.0750 140,900 0.0249

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9,466 99.9509 165,306 0.0307 99,200 0.0184

B股 29,067,802 99.1098 260,800 0.8892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297,268 99.9074 426,106 0.0750 99,500 0.0176

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182,266 99.9421 212,506 0.0395 99,200 0.0184

B股 29,067,502 99.1087 260,800 0.8892 600 0.0021

普通股合计： 567,249,768 99.8991 473,306 0.0834 99,800 0.0175

1.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使用的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10,666 99.9474 182,606 0.0339 100,700 0.0187

B股 29,067,802 99.1098 260,800 0.8892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278,468 99.9041 443,406 0.0781 101,000 0.0178

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156,166 99.9373 220,106 0.0409 117,700 0.0218

B股 28,962,702 98.7514 365,900 1.2476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118,868 99.8760 586,006 0.1032 118,000 0.0208

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9,266 99.9508 164,806 0.0306 99,900 0.0186

B股 29,067,802 99.1098 260,800 0.8892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297,068 99.9074 425,606 0.0750 100,200 0.0176

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9,966 99.9510 164,806 0.0306 99,200 0.0184

B股 29,067,802 99.1098 260,800 0.8892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297,768 99.9075 425,606 0.0750 99,500 0.0175

1.09议案名称：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9,666 99.9509 165,106 0.0307 99,200 0.0184

B股 29,067,802 99.1098 260,800 0.8892 300 0.0010

普通股合计： 567,297,468 99.9075 425,906 0.0750 99,500 0.0175

2.00公司2026-202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6-2028年度销售之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055,046 87.3147 236,806 0.2403 12,265,500 12.4450

B股 29,264,818 99.7815 7,100 0.0242 56,984 0.1943

普通股合计： 115,319,864 90.1738 243,906 0.1907 12,322,484 9.6355

2.02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6-2028年度金融服务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30,556 83.6371 3,890,596 3.9475 12,236,200 12.4154

B股 22,150,160 75.5233 7,121,758 24.2824 56,984 0.1943

普通股合计： 104,580,716 81.7764 11,012,354 8.6111 12,293,184 9.6125

2.03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2026-2028年度采购之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084,346 87.3444 207,806 0.2108 12,265,200 12.4448

B股 29,265,118 99.7825 7,100 0.0242 56,684 0.1933

普通股合计： 115,349,464 90.1969 214,906 0.1680 12,321,884 9.635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王他竽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

544,069,611 95.816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76,188,382 99.2692 426,106 0.5552 134,800 0.1756

1.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76,182,282 99.2612 426,106 0.5552 140,900 0.1836

1.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76,223,682 99.3152 426,106 0.5552 99,500 0.1296

1.04

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

76,176,182 99.2533 473,306 0.6167 99,800 0.1300

1.05

回购股份的 用

途、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及

拟使用的资金总

额

76,204,882 99.2907 443,406 0.5777 101,000 0.1316

1.06 回购股份的价格 76,045,282 99.0827 586,006 0.7635 118,000 0.1538

1.07

回购股份的资金

来源

76,223,482 99.3149 425,606 0.5545 100,200 0.1306

1.08

回购股份依法注

销的相关安排

76,224,182 99.3158 425,606 0.5545 99,500 0.1297

1.09

回购股份事宜的

相关授权

76,223,882 99.3154 425,906 0.5549 99,500 0.1297

2.01

关于与上海电气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2026-2028年

度销售之关联交

易

64,182,898 83.6267 243,906 0.3178 12,322,484 16.0555

2.02

关于与上海电气

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 公 司

2026-2028年度

金融服务协议

53,443,750 69.6342 11,012,354 14.3485 12,293,184 16.0173

2.03

关于上海三菱电

梯有限公司与三

菱电机上海机电

电梯 有限公 司

2026-2028年度

采购之关联交易

64,212,498 83.6653 214,906 0.2800 12,321,884 16.0547

3.01

王他竽先生担任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董事

52,996,025 69.0508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01项、第1.02项、第1.03项、第1.04项、第1.05项、第1.06项、第1.07项、第1.08项、第

1.09项议案属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对第2.01、第2.02、第

2.03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春晗、包诗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

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11� � �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 或“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丁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2,567,6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7%，本次办理股份质

押后，丁毅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5,2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34.73%，占公司

总股本的9.78%。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丁晟先生、毛英女士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91,552,3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毅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丁晟先生、毛英女士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0,1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32.88%，占公司总股本的11.68%。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诺力股份”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毅先生关于股份质押办理成功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丁毅 是

12,000,

000股

否 否 2025年11月20日

2026年12月

31日

中原信

托有限

公司

16.54% 4.66%

偿还债

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有股

份比

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数

量（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丁毅 72,567,657 28.17

13,200,

000

25,200,

000

34.73 9.78 0 0 0 0

丁晟 12,999,686 5.05 4,900,000

4,900,

000

37.69 1.90 0 0 0 0

毛英 5,985,000 2.3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1,552,343 35.54

18,100,

000

30,100,

000

32.88 11.68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9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司法拍卖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持有的公司56,778,123股股票及股东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的公司42,900,000股股票于2025年11月20日10:00时至2025

年11月21日10:00时止（因竞价自动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公开拍卖。

2025年11月21日，经查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结果，公司董事、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国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誉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西藏誉磐” ）参与上述司法拍卖，并竞拍取得了合计2,500.00万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1.12%。

一、本次增持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通过司法拍卖合

计增持数量（万股）

本次通过司法拍

卖增持数量占股

本比例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国磊峰 2,198.00 0.98% 2,000.00 0.90% 4,198.00 1.88%

西藏誉磐 - - 500.00 0.22% 500.00 0.22%

合计 2,198.00 0.98% 2,500.00 1.12% 4,698.00 2.10%

注：国磊峰先生为西藏誉磐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西藏誉磐为国磊峰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二、其他提示

1、本次股份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

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本次拍卖事项后续涉及尾款支付、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结果及周期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主体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国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誉磐在过户完

成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持有的股份。

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报备文件

1、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